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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致全體員工公開信」 
 

各位同仁大家好： 

首先感謝您長年以來對於本公司的支持，並於本公司任職期間辛勤地付出您寶

貴的歲月。因為您每一分心血的付出，才能使本公司得以營業至今。 
本公司因財務狀況惡化，有損及被保險人權益之虞，經金管會多次要求辦理增

資及研提財務業務改善計畫，均未能依限完成增資，且所提增資規劃及財務改善

計畫無法有效改善公司財務狀況，業經金管會予以否准，鑑於公司淨值呈現加速

惡化且經輔導仍未改善，致有不能支付其債務或無法履行契約責任之虞，爰依據

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九條第三項第二款及第四項規定，予以接管處分，並委託財團

法人保險安定基金擔任接管人，依據保險法相關規定行使接管人之職權並辦理相

關接管工作，自 103年 8月 12日下午 5時 30分生效，敬請各位同仁配合接管人
辦理接管業務。 
本公司於受接管期間仍於原址繼續營業，員工之工作權益不會因接管程序而受

有影響，故懇請全體員工仍繼續堅守崗位，為保戶提供服務。 
為使各位同仁能充分了解接管後相關權益之影響，接管人將於近日協同主管機

關代表辦理員工說明會，說明接管狀況及相關事項。有關員工權益之問答集已登

載於公司內部網站，敬請逕行瀏覽。 
再次感謝各位同仁的努力，也期盼在接管期間能繼續獲得您的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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